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與二零零七年區議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  
選票、財政資助計劃及其他方面  

引言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為舉行二零零七年區議會選舉而

建議制定有關選票、財政資助計劃及其他方面的附屬法例。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附屬法例的建議修訂  

2 .  為籌備二零零七年區議會選舉，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

會）建議修訂《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 章）（《選管會
條例》）以下的三條規例：  

( a)  《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立法會）規例》（第

541M 章）；  

(b )  《選舉管理委員會（立法會選舉資助）（申請及支

付程序）規例》（第 541N 章）；以及  

( c)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區議會）規例》

（第 541F 章）。  

3 .  法例的建議修訂範圍概述於下文各段。  

(a )  在區議會選舉的選票上印上名稱、標誌和照片  

4 .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舉 行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議員得悉選管會建議把有關容許候選人將某些指明詳情

（例如個人照片或訂明團體的名稱或標誌）印在選票上的安排

延伸至區議會選舉。建議普遍獲議員支持。  

5 .  有關安排最先在二零零四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實施。選管

會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制定《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立法

會）規例》（第 541M 章），為在立法會選舉中實施有關安排提
供了法律基礎。為要把這項安排延伸至區議會選舉，選管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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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第 541M 章，以擴大其適用範圍，使其涵蓋在區議會選舉
的選票上印上指明詳情和進行登記的安排。  

6 .  根據現行第 541M 章的規定，凡在年度登記周期（與曆

年相同）的截止日期（即四月十五日）或之前向選管會提出的

指明詳情登記申請，選管會均會在該年度登記周期內處理。至

於截止日期後提出的申請，選管會則會在下一個年度登記周期

處理。為使有關人士或團體有足夠時間向選管會登記他們的詳

情，以便可印在二零零七年區議會選舉的選票上，我們建議延

長二零零七年的登記期。選管會將在修訂規例內訂明一項一次

過的過渡性條文，讓選管會可處理在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五日

（即年度登記周期的通常截止日期）後至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八

日 (即修訂規例生效後的一個月，詳情請參閱下文第七段的解
釋 )期間接獲的登記申請，以便趕及二零零七年的區議會選
舉。此外，那些已根據現行第 541M 章的規定，就立法會選舉
而向選管會登記的名稱、名稱縮寫和標誌，將視作已就立法會

和區議會兩個選舉登記。  

7 .  選管會就第 541M 章所作的修訂將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

十三日刊憲，然後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提交立法會審

議。修訂規例在立法會的先訂立後審議的立法程序完成後，預

期會在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八日起生效。這個做法預留了足夠時

間讓有關人士或團體提出登記申請，以及讓選管會可以及時處

理申請，以便趕及二零零七年的區議會選舉。  

(b )  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財政資助計劃  

8 .  《二零零七年區議會（修訂）條例》（修訂條例）於二

零零七年一月十七日獲立法會通過，為推行區議會選舉候選人

財政資助計劃提供法律基礎。根據修訂條例，當選或獲得 5%
或以上有效選票的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可符合資格獲得資助。資

助額定為每票 10 元，而每名候選人所獲資助額不得超過該候
選人實際選舉開支的 50%。  

9 .  選管會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制定《選舉管理委員會（立

法會選舉資助）（申請及支付程序）規例》（第 541N 章），為

在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舉中首次推出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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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資助計劃訂立運作程序。選管會將修訂第 541N 章，在規例
內訂立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財政資助計劃的運作程序。  

10 .  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財政資助計劃的申請和支付程序跟

現行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財政資助計劃的有關程序大致相同。唯

一分別之處是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在申索資助時無須提交其選

舉申報書的核數報告 1。為確保公共開支運用得當，選舉事務

處將竭力查證申請人提交的選舉申報書是否符合有關規定。如

有需要，選舉事務處會要求申請人提供更多資料。至於需要更

深入查核的個案，選舉事務處會轉介外聘的核數公司作進一步

核對。總選舉事務主任信納申請人提交的申報書已確實羅列其

所有選舉開支後，才會支付資助金予有關申請人。  

11 .  由選管會制訂的修訂規例的草擬工作正在進行中。修訂

規例預計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刊登憲報，並提交立法會，以便進

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c)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區議會）規例》的雜項
修訂  

12.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區議會）規例》（第 541F
章）訂明區議會選舉的詳細選舉程序。為籌備二零零七年區議

會選舉，選舉事務處檢視了第 541F 章的條文，並找出一些需
予修改的條文，以便適當地跟其他選舉程序規例的相關條文看

齊。這些改動包括一些有助在投票日維持投票站內的秩序及點

票工作進行的選舉安排，以及把未獲批准而在投票站內拍影

片，拍照，錄音／錄影的刑罰提高。當中的主要修訂大部份均

屬技術性質，詳情載列於附件。選舉事務處正擬備有關的修訂

規例，預計修訂規例可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刊登憲報及提交立法

會，以便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1  由於區議會選舉選區與立法會選舉選區的選民人數有相當大的差別，因
此每位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所得的資助亦會遠較每位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為

少。如強制申領財政資助的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提交審計報告，單是審計

開支便會佔去候選人所得資助的一大部份，因而削弱該計劃的目的。有

見及此，申領財政資助的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將無需就其選舉開支帳目提

交核數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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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3.  謹請議員備悉上文第 2 至 12 段所概述有關二零零七年
區議會選舉的立法建議。  

 

選舉事務處  
二零零七年三月  

LL05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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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區議會）規例》的主要修訂  

 

將協助選舉進行的人員的委任撤銷  

1 .  清楚規定總選舉事務主任在有權委任投票站主任、投票

站人員和點票人員的同時，如果他認為獲委任人士不再

適合履行有關職責，他也有權撤銷其委任。  

投票站  

2 .  規定除投票站人員、總選舉事務主任、選舉主任及助理

選舉主任等人士外，投票站主任不得禁止其他在投票站

當值的公職人員置身於投票站內。  

3 .  規定除某些人員包括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投票站

主任、副投票站主任、助理投票站主任外，投票站人員

也有權指示任何人不得在投票站內與選民通信息，或使

用任何電子通訊器材。  

4 .  把未獲批准而在投票站內拍影片、拍照、錄音／錄影的

監禁刑罰，由三個月提高至六個月。  

5 .  規定除候選人和他們的選舉代理人或監察點票代理人

外，監察投票代理人也有權在關閉投票站以進行點票籌

備工作期間在站內逗留。  

點票  

6 .  規定候選人，其選舉代理人或監察點票代理人可檢查性

質明顯無效（即重複、損毀、未用、未經填劃的選票，

沒有 “ ”號或投票給超過一名候選人的選票）的選票，
但他們無權就這類選票提出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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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規定除候選人和其選舉代理人外，監察點票代理人也可

檢查有問題選票及向投票站主任提出申述。  

投票的保密性  

8 .  把違反投票保密性的監禁刑罰，由三個月提高至六個

月。  


